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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28期第二階段實習計畫 

民國115年1月7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1140023152號函核定 

一、 宗 旨 

為使檢察事務官甫到職即可熟諳檢察事務，把握調查要領，提升辦案

技巧，將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以達協助檢察官偵辦案件之法定角

色，特訂定本實習計畫。 

二、 實習機關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於民國 115年 4月 10日前，行

文各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實習檢察署)徵詢提供實習之員額後，由

該班期受訓人員（以下簡稱學員）依實習檢察署提供之實習名額，自

行協調選填，但必要時得由本學院逕行安排。 

三、 實習期間 

自 115年 6月 1日起至同年 10月 25日止。 

四、 實習內容 

（一） 為使學員熟諳檢察事務，把握調查要領及辦案技巧，實習檢察署

得安排學員於檢察事務官室、偵查、公訴檢察官辦公室、執行科

等實習各項事務，並應安排學員赴司法警察機關進行實習 2週，

俾了解司法警察機關之功能職掌及業務運作。 

（二） 學員實習所有刑事訴訟程序進行所應瞭解之法定職掌及相關行

政作業事宜，茲舉例如下： 

1、 實施勘驗、相驗。 

2、 通訊監察。 

3、 詢問要領。 

4、 調閱證物。 

5、 卷證整理。 

6、 製作筆錄。 

7、 隨同（見習）搜索、扣押及製作扣押清冊。 

8、 見習公訴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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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見習犯罪被害相關業務。 

10、 一般司法行政業務。 

（三） 實習案件件數，至少為閱卷 130件、開庭見習 30件、甲類擬作

書類 25 件、乙類擬作書類 5 件(甲、乙類之書類詳如實習計畫

附件 1)、蒞庭見習 5 件、搜索或扣押見習 2 件、履勘或勘驗見

習 2 件、相驗見習 4 件、解剖見習 1 件。所繳交之各項擬作文

書，均須經各指導之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審核簽章。 

五、 實習方式 

（一） 參照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42條之 1規定，學員如

有該等親屬於上開實習檢察署服務，致有影響學員實習成績之

虞者，學員應自行迴避不得選填。 

（二） 學員於實習期間，實習檢察署應依實習學員之人數，擇定指導檢

察官及資深檢察事務官就實習項目綜合指導，另宜就每位學員

擇定資深檢察事務官擔任輔導員，指導學員有關檢察事務官業

務及與檢察官、檢察署其他行政人員應對事宜。實習案件應兼顧

各種案件類型，如實習案件種類或件數不足，兼任導師應適時予

以協助。本學院得隨時與各實習檢察署聯繫，並視情形派員訪視

學員見習情形或安排學員返院座談交流見習心得。學員於實習

期間如有曠課無法取得聯繫、操守、能力、身心狀態、敬業精神

或其他足以影響訓練實施等特殊異常情事，應填寫檢察事務官

學員實習期間特殊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如實習計畫附

件 2），即時通報本學院依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8期訓練計畫第

14點第 3款規定辦理。 

（三） 實習檢察署應擇定督導檢察事務官業務或熟諳檢察各項業務之

(主任)檢察官，兼任學員導師，於 115年 4月 30日前函送兼任

導師名單供本學院彙整。兼任導師負責事項如下: 

1、 安排第 4點第 1款之實習時程及內容等事務。 

2、 協助學員解決學習中遭遇之困難，安定學員學習情緒。 

3、 主持學員會報，每週一次，每次不超過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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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排專題演講及學員參觀、訪問事宜。 

5、 輔導學員。 

6、 擔任檢察署、指導檢察(事務)官與本學院之聯繫事宜。 

7、 評定學員實習期間之學習情況，實習期間結束前填具實習成績

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3）。 

8、 督導學員於司法警察機關之學習情況，核定司法警察機關之實

習成績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4） 

9、 按期填寫平時考核紀錄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5），實習期間結束

前填寫品德學識初評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6)，經機關首長

核閱後寄送本學院。 

（四）安排學員赴司法警察機關實習時，內容包含詢問告訴人、告發

人、被告及證人、外勤事務、現場搜索勘驗、扣押、行動跟監、

詢問技巧、電話通聯分析、專案執行、科技偵查及製作勘驗報

告書（筆錄）、通訊監察工作等業務要領，司法警察機關單位主

管應考核學員學習狀況，填具實習成績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4)，交由兼任導師核定。兼任導師則應協調、指導學員在司法

警察機關之實習事務。 

（五）實習檢察署檢察長應使學員瞭解檢察署各科室業務及周遭生活

環境，督促指導檢察(事務)官指導學員確實遵守實習規範，並

在實習期間負綜合指導之責。 

（六）實習檢察署檢察長、兼任導師及指導檢察(事務)官，對於學員

有指揮監督之權責，並應隨時考核學員；兼任導師及指導檢察

(事務)官應分別填具實習成績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3、7），

學員在司法警察機關實習期間，由該機關單位主管評定，填寫

實習成績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4)，經實習檢察署之兼任導

師核定分數後，由實習檢察署之人事單位彙整，於每月 30 日 

(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工作日) 將指導檢察(事務)官及司法

警察機關之實習成績考查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4、7)以掃描檔傳

送至本學院，實習期間結束前，實習檢察署人事室應彙整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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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指導檢察(事務)官及兼任導師核定之司法警察機關實習

成績考查表（如附件 3、4、7）後，填寫第二階段實習成績考核

表（如實習計畫附件 8）陳報實習檢察署檢察長評定，再由實習

檢察署人事室核算分數後，於 115 年 10 月 30 日前送達至本學

院，俾便成績之計算。 

（七）有關選舉查察、重大相驗、重大案件搜索、解剖屍體、檢警聯

席會議、工作會報或其他特殊之案件，得安排全體或部分學員

參加實習。 

（八）學員實習各項事務，得閱覽訴訟卷宗，並於檢察(事務)官偵查、

公訴蒞庭、勘驗或相驗時到場見習。前揭見習，指導檢察(事務)

官得令其試為說明案情之梗概及擬具訊問要點；該項說明及要

點應製成書面文件，隨同每週週記寄送本學院。 

（九）學員實習各項事務，應擬作各種文書稿件，並於其上註明學號

及姓名，由指導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機關指導老師增、刪、

繕改。 

（十）學員應實習各類案件勘驗筆錄及詢問筆錄之製作要領、見習搜

索或扣押、公訴蒞庭，加強相驗實務經驗，並依指導檢察(事務)

官或司法警察機關指導老師之指示撰寫繳交下列各項文書：偵

查計畫書、卷證分析報告書各一篇，每篇須 3,000 字以上，以

及檢察書類擬作 5 篇（含起訴書、不起訴處分書、搜索票聲請

書、通訊監察聲請書或調取票聲請書、羈押聲請書各 1篇）。所

繳交之各項擬作文書，均須經各指導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

機關指導老師及兼任導師審核簽章後，於 115 年 10 月 19 日前

送達本學院供書類講評課程使用。 

六、 實習要項 

（一） 分配同一檢察署實習之學員，應推舉 1 人為領隊，負責工作如

下： 

1、 於開始實習日期，率同該實習組學員向實習檢察署集體報到。 

2、 辦理學員與實習檢察署及本學院間之聯繫事宜，彙整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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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記（如實習計畫附件 9）寄送本學院核備。 

（二） 學員應遵守實習檢察署之一切例規及公務員有關法令規定，並

嚴守職務上之秘密，按時辦公及參加團體活動，如有無故不到

公、不參加團體活動或遲到早退情形，一律按曠課或上課遲到早

退議處。 

（三） 學員於開庭旁聽、勘驗、相驗或參加團體活動時，應佩帶本學院

學員證。 

（四） 學員每週應撰寫實習心得週記（如實習計畫附件 9），記述所習

事務及經驗心得等，於次週一送請指導老師評閱。 

（五） 學員實習期間之膳食費，由本學院核發。 

（六） 學員於實習期間，如有獎懲事宜，準用本學院司法官學員獎懲要

點規定。 

七、 實習成績 

（一） 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檢察事務官類科

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規定」辦理。 

（二） 實習成績占訓練總成績之 25%，分為實習檢察署評定總成績及書

類擬作成績，其細項如下： 

1、 實習檢察署檢察長所評分數占 1.8%。 

2、 實習檢察署指導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機關單位主管就學員

專業能力(含書類撰寫能力、卷宗研閱、其他事務等學習情

形) 、學習表現、特殊表現等予以評分，所評分數占 14.4%。 

3、 實習檢察署兼任導師就學員專業能力(含學員週報、週記、書類

撰寫能力、機關參訪學習、司法警察機關學習等其他事務學

習)、學習表現(含實習項目數量、學習積極度等)、特殊表現等

予以評分，所評分數占 6.3%。 

4、 書類擬作成績占 2.5%。 

八、 附則 

本實習計畫由本學院擬訂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8 期

學習擬作書類核算規定

一、受訓人員於本學院教務組指定期限內，應繳交下列甲、

乙類書類合計 30 件以上。

（一）甲類：「起訴書或處分書」類(應達 25 件以上)

1、 可列計之擬作書類類型：

(1)起訴書

(2)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3)不起訴處分書

(4)職權不起訴處分書

(5)緩起訴處分書

(6)併辦意旨書

(7)追加起訴書

(8)撤回起訴書

2、 上開編號(1)、(2)、(5)號書類，各應繳交 3 件

以上非單純施用毒品、酒駕及毒駕案件類型。

3、 上開編號(3)號案件，應繳交 3 件以上依刑事訴

訟法第 252 條第 10 款為不起訴處分之案件。

（二）乙類：各式聲請書(應達 5 件以上)

1、 可列計之擬作書類：

(1)毒品聲請書

(2)違禁物沒收聲請書

(3)調查證據聲請書

(4)通訊監察聲請書或調取票聲請書

實習計畫附件 1



(5)搜索、扣押聲請書

(6)羈押聲請書

(7)死亡宣告聲請書

(8)上訴書（含上訴理由書）

(9)抗告書

(10)再審聲請書

(11)聲請非常上訴意見書

(12)論告書

(13)補充理由書

(14)律師移送懲戒理由書

(15)國賠審議理由書

(16)刑事補償決定書

(17)其他聲請書

2、 上開編號(1)之聲請書，應繳交 1 件以上，且須為

聲請觀察、勒戒案件或聲請強制戒治案件，兩者擇一。

3、 上開編號(4)、(5)、(6)號案件各須繳交 1 件以

上。

二、件數之計算方式，原則上以文書篇數為準，計算標

準如下：

（一）如由多個案號之案件寫成一篇書類，以擬作書類

1 件計算。

（二）如同一案件或案號製作兩篇書類者，例如同一案

件部分起訴、部分為不起訴處分，則以擬作書類

2 件計算。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檢察事務官學員實習期間特殊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

實 習 機 關

學 員 姓名 期別

特殊異常情事

發 生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特殊異常情事

摘 要

特殊異常情事

原因及經過（按

時間先後條列，

並含具體之人、

事、時、地、物）

佐 證 資 料

輔導（處理）
情 形

實 習 機 關

核 章

指 導 老 師
( 輔 導 員 )

兼 任 導 師機 關 首 長

司 法 官 學 院
通 報 窗 口

電 話：

學務組長： 傳 真：

電子信箱：

填表說明：
一、學員如有操守、能力、身心狀態、敬業精神或其他足以影響實務學習等特殊異常

之情事，應於事發或知悉當日立即先以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通報本學院。

二、本表請依學員特殊異常情形詳實記錄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陳送兼任導師、機

關首長核閱後，於事發或知悉之日起 3日內完成書面通報本學院，作為相關輔導

措施及成績考評之重要參考。

三、請注意維護學員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開，並以密件處理，密送學務組長

親啟。

實習計畫附件 2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28 期實習檢察署兼任導師評定學員實習成績考查表

學

號

姓

名

實
習
檢
察
署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考 核 項 目 評 分 合 計 分 數
兼 任 導 師

簽 章
專業能力

(含學員週報、週記、

書類撰寫能力、機關

參訪學習等其他事務

學習)

(65分)

請核定分數

0至65分

年 月 日

學習表現
(含實習項目數量、學

習積極度等)

(30 分)

請核定分數

0至30分

特殊表現

(5 分)

0分，如有具體事

由，核定1至5

分

具體優劣事蹟

說明

一、 本表請實習檢察署兼任導師，於民國 115 年 10 月 30 日前，逕送實習檢

察署人事室計算成績。

二、 如兼任導師有異動情況，仍請原兼任導師就指導期間填寫此表進行評

定，續任之兼任導師再另填此表接續評定。原兼任導師與續任之兼任導

師之評分計算，以兩者指導之日數比例計算。

三、 所評定之合計分數，以 60 分至 85 分為原則，如有低於或高於上開標準

情形者，或有「特殊表現」欄位之分數，請於「具體優劣事蹟」欄位詳

述具體事由（含案號、件數或其他特殊事件之人事時地物等說明），如該

欄位不敷記載，可註記另以附件載明，未附事由或所列事由過於空泛者，

超過 85 分者以 85 分計，低於 60 分者以 60 分計。

四、 為平衡不同實習檢察署之評分差異，合計分數請參考下列評分原則：

(1)表現超出基本水準：超過 85 分(請參照說明 3詳述具體事由)。

(2)表現均能達到基本水準：80 分至 85 分。

(3)表現部分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有所改進：70 分至 79 分。

(4)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僅能部分改進：60 分至 69 分。

(5)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且經指導後仍未能改進，認無法勝任職責要

求：未達 60 分(請參照說明 3詳述具體事由)。

實習計畫附件 3

評 定 期 間



法 務 部 司 法 官 學 院 檢 察 事 務 官 訓 練 班 第 2 8 期 實 習 檢 察 署

評 定 學 員 實 習 成 績 考 查 表 (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專 用 )

學

號

姓

名

實

習

單

位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考 核 項 目 評 分 合 計 分 數

司法警察機關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兼 任 導 師

核 定 分 數

專業能力
(65 分)

請核定分數0

至65分

年 月 日

(成績計算以此欄為準)

年 月 日

學習表現
(30 分)

請核定分數

0至30分

特殊表現
(5 分)

0 分，如有具

體事由，核定

1至5分

具體優劣

事蹟

說明

一、本表請司法警察機關之單位主管，於指導完畢後即予評分，評分完畢送兼任導師核

定後，逕送實習檢察署人事室計算成績。

二、所評定之合計分數，以 60 分至 85 分為原則，如有低於或高於上開標準情形者，或

有「特殊表現」欄位之分數，請於「具體優劣事蹟」欄位詳述具體事由（含案號、

件數或其他特殊事件之人事時地物等說明），如該欄位不敷記載，可註記另以附件載

明，未附事由或所列事由過於空泛者，超過 85 分者以 85 分計，低於 60 分者以 60

分計。

三、為平衡不同實習檢察署之評分差異，合計分數請參考下列評分原則：

(1)表現超出基本水準：超過 85 分(請參照說明 2詳述具體事由)。

(2)表現均能達到基本水準：80 分至 85 分。

(3)表現部分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有所改進：70 分至 79 分。

(4)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僅能部分改進：60 分至 69 分。

(5)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且經指導後仍未能改進，認無法勝任職責要求：未達 60

分(請參照說明 2詳述具體事由)。

實習計畫附件 4

評 定

期 間



1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8 期學員

實習平時考核紀錄表

實 習 檢 察 署

考 核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學 號 姓 名

考 查 項 目 及 內 容
等 級

A B C D

為人誠信及具有高標準自期之理念。

言行舉止端正謹慎、嚴守分際及具有自省、自律、自治之能力。

處理事務之責任感與敬業精神。

待人接物具有開闊之胸襟、恢宏之氣度與慈悲之情懷。

能崇法、守法並身體力行。

對一般常識、社會脈動之瞭解及觀察能力。

對問題評估之客觀公正及其分析、表達、邏輯、寫作及總結之能力。

參與上課之學習態度、參與集會及團體活動之熱忱、分發學習之學習
態度。

熱心公益、具有團隊精神。

具有道德勇氣，勇於任事。

具有承受壓力、刺激及控制情緒之能力。

具性別、族群之平等意識。

其他符合司法官品位行止要求及負有司法尊嚴共同促進義務的認識。

一、日常生活具有意義值得記述或特殊優劣之具體事實：

二、兼任導師處理及建議情形：

三、 無具體紀錄：

實習計畫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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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閱

兼 任 導 師

簽 章

機 關 首 長

核 閱

填表說明：

一、 請就「考查項目及內容」詳實勾選記錄。考評等級分述如下：

A：表現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80 分以上）。

B：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70分以上，不滿 80 分）。

C：表現僅部分達基本要求，經輔導後有所改進（60 分以上，不滿 70分）。

D：表現大多未達基本要求，經輔導仍未改進（不滿 60 分）。

二、 本表應定期每三個月填送本學院，俾召開學員定期考評會彙整提會討論，但如

該學員皆無具體優劣事實可記載時，請於第三項「無具體紀錄」欄打ˇ。

三、 聯絡人及填送方式：

單位姓名：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1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8 期實習檢察署學員品德學識初評考查表

組

別
組

學

號

姓

名
期間 第 二 階段

考 查 項 目 及 內 容
等 級

A B C D
為人誠信及具有高標準自期之理念。

言行舉止端正謹慎、嚴守分際及具有自省、自律、自治之能力。

處理事務之責任感與敬業精神。

待人接物具有開闊之胸襟、恢宏之氣度與慈悲之情懷。

能崇法、守法並身體力行。

對一般常識、社會脈動之瞭解及觀察能力。

對問題評估之客觀公正及其分析、表達、邏輯、寫作及總結之能力。

參與上課之學習態度、參與集會及團體活動之熱忱、分發學習之學
習態度。

熱心公益、具有團隊精神。

具有道德勇氣，勇於任事。

具有承受壓力、刺激及控制情緒之能力。

具性別、族群之平等意識。

其他符合司法官品位行止要求及負有司法尊嚴共同促進義務的認
識。

具體優劣

事 實

□無 □有，如下：

專 長

特 長

體 能

狀 況

導 師

評 語

及

建 議

加 強

事 項

兼任導師

簽 章

機關首長

核 閱

實習計畫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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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 請就「考查項目及內容」詳實勾選記錄。考評等級分述如下：

A：表現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80 分以上）。

B：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70 分以上，不滿 80 分）。

C：表現僅部分達基本要求，經輔導後有所改進（60 分以上，不滿 70

分）。

D：表現大多未達基本要求，經輔導仍未改進（不滿 60 分）。

二、 本表於每階段結束時，由導師填寫後交由學務組彙整。填寫時如無

平時考核加扣分數及具體優劣事實情形，該欄可勾選「無」，但其餘

「專長特長」、「體能狀況」、「導師評語及建議加強事項」等欄，仍

應詳實填寫。



法 務 部 司 法 官 學 院 檢 察 事 務 官 訓 練 班 第 2 8 期 實 習 檢 察 署

指 導 檢 察 ( 事 務 ) 官 評 定 學 員 實 習 成 績 考 查 表

學

號

姓

名

實

習

檢
察
署

實

習

項

目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考 核 項 目 評 分 合 計 分 數
指導檢察(事務)官

簽 章
專業能力

(書類撰寫能力、卷

宗研閱及其他事務學

習)

(65分)

請核定分數

0至65分

年 月 日

學習表現
(含實習項目數量、

學習積極度等)

(30 分)

請核定分數

0至30分

特殊表現
(5 分)

0分，如有具體事

由，核定1至5分

具體優劣事蹟

說明

一、本表請實習檢察署指導檢察(事務)官，於指導完畢後即予評分，評分完畢

逕送實習檢察署人事室計算成績。

二、所評定之合計分數，以 60 分至 85 分為原則，如有低於或高於上開標準情

形者，或有「特殊表現」欄位之分數，請於「具體優劣事蹟」欄位詳述具

體事由（含案號、件數或其他特殊事件之人事時地物等說明），如該欄位不

敷記載，可註記另以附件載明，未附事由或所列事由過於空泛者，超過 85

分者以 85 分計，低於 60 分者以 60 分計。

三、為平衡不同實習檢察署之評分差異，合計分數請參考下列評分原則：

(1)表現超出基本水準：超過 85 分(請參照說明 2詳述具體事由)。

(2)表現均能達到基本水準：80 分至 85 分。

(3)表現部分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有所改進：70 分至 79 分。

(4)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僅能部分改進：60 分至 69 分。

(5)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且經指導後仍未能改進，認無法勝任職責要求：

未達 60 分(請參照說明 2詳述具體事由)。

實習計畫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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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 8 期第二階段實習成績考核表

學號 姓名

實 習 檢 察

署

考試等級 三等考試
考 試

職 系 類 科
檢察事務官

實 習 報 到

日
中華民國___年__月__日 實 習 期 滿 日 中華民國___年__月__日

檢 察 長

考核期間
中華民國___年__月__日至___年__月__日

指導檢察(事務)
官及司法警察機
關

(A)

兼 任 導 師
(B)

檢 察 長
(C)

評 定 總 成 績 人 事 主 任 簽 章

計算式：

(A)*0.64+(B)*0.28+(C)*0.08

年 月 日

檢察長評語 簽 章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本表(A)之欄位，為各指導檢察(事務)官或經兼任導師核定司法警察機關所評定分數(即附

件 4、7)乘以指導週數比例後之合計結果，例如實習期間總週數為 20 週，A檢察官評定 80

分、指導週數為 6週，B檢察事務官評定 83 分、指導週數為 7週，C檢察官評定 82 分、指

導週數為 7週，本表(A)欄位計算式為 80*6/20+83*7/20+82*7/20=81.75。

二、兼任導師(即 B)欄位請填載附件 3之分數。

三、檢察長(即 C)欄位所評定之分數，以 60 分至 85 分為原則，如有低於或高於上開標準情形

者，請以附件詳述具體事由（含案號、件數或其他特殊事件之人事時地物等說明），未附事

由或所列事由過於空泛者，超過 85 分者以 85 分計，低於 60 分者以 60 分計。

四、評定分數請參考下列評分原則：

(1)表現超出基本水準：超過 85 分(請參照說明 3詳述具體事由)。

(2)表現均能達到基本水準：80 分至 85 分。

(3)表現部分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有所改進：70 分至 79 分。

實習計畫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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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經指導後僅能部分改進：60 分至 69 分。

(5)表現未能達到基本水準，且經指導後仍未能改進，認無法勝任職責要求：未達 60 分(請

參照說明 3詳述具體事由)。

五、如檢察長有異動情況，仍請原檢察長就考核期間填寫此表進行評定，續任之檢察長再另填

此表接續評定。原檢察長與續任檢察長之評分計算，以兩者指導之日數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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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8 期
學員第二階段赴檢察署實習心得週記

實習組 第 週
自 年 月 日起 學號：

至 年 月 日止 姓名：

一、本週實習項目：

１、課程名稱：

２、參訪機關(處所)：

３、參加會議：

４、擬作文書：

５、其他活動：

二、檢察署指導老師：

三、本週出勤狀況 全勤、 請 假
天
小時

四、實習心得

實習計畫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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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 無與本學院聯繫或建議事項。內容：

指導老師評閱 兼任導師評閱

檢察長評閱 導師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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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檢察事務官學員第二階段赴檢察署實習心得
本週實習項目件數表

閱卷 件（案號： ）。

開庭 件（案號： ）。

擬作 件（案號： ）。

蒞庭見習 件（案號： ）。

搜索或扣押 件（案號： ）。

履勘或勘驗 件（案號： ）。

相驗 件（案號： ）。

解剖 件（案號： ）。

其他：

學習期間至少應完成件數 累計已完成/應達成件數

閱卷 130 件

開庭見習 30 件

甲類擬作書類 25 件

乙類擬作書類 5 件

蒞庭見習 5 件

搜索或扣押見習 2 件

履勘或勘驗見習 2 件

相驗見習 4 件

解剖見習 1 件

閱卷 0件/130 件

開庭見習 0件/30 件

甲類擬作書類 0件/25 件

乙類擬作書類 0件/5 件

蒞庭見習 0件/5 件

搜索或扣押見習 0件/2 件

履勘或勘驗見習 0件/2 件

相驗見習 0件/4 件

解剖見習 0件/1 件


